	考查機關

（構）名稱
	
	申請人

姓名
	

	歷年考績(成、核)成績
	

	歷年優劣

事蹟註記
	

	離職原因
	

	     評等

項目
	甚佳
	佳
	普通
	欠佳
	很差
	請詳述評等理由

	品德操守
	
	
	
	
	
	

	素行
	
	
	
	
	
	

	辦案風評
	
	
	
	
	
	

	社會形象
	
	
	
	
	
	

	綜合評價
	
	
	
	
	
	

	是否推薦轉任法官

(請敘明勾選之具體理由，不表示推薦與否之意見，請勾選無意見，勿勾選不推薦)
	· 強烈推薦

· 推薦

· 勉予推薦

□不推薦

□無意見
	

	（機關(構)或填寫人章戳）


司法院辦理申請轉任法官人員品德操守等考查表

註： 1.請詳述具體事蹟及檢附相關事證；如有進一步瞭解陳述意見之需要，本院將以電話洽詢。
     2.非申請人現(曾)任職機關(構)、律師事務所，｢歷年考績(成、核)成績｣、｢歷年優劣事蹟註記｣、｢離職原因｣欄毋須查填。

     3.本表登載於本院全球資訊網首頁（http://www.judicial.gov.tw）\業務綜覽\人事專區\轉(再)任法官\律師轉任法官項下，如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加頁面，並請於114年12月24日（星期三）前惠復。 

公開姓名品德調查表件2【相關機關(構)】








